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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普法责任

“三单一书”制度》的通知

各县市卫生健康局，委机关各科室：

为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、谁主管谁普法、谁服务谁普法”的普法责任，大力提升全民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现将《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普法责任“三单一书”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普法责任“三单一书”制度

      2.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普法责任清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1：
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普法责任

“三单一书”制度
根据《中共德宏州委 德宏州人民政府转发<州委宣传部、州司法局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（2021-2025年）>的通知》要求，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、谁主管谁普法、谁服务谁普法”的普法责任，大力提升全民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结合卫生健康部门工作实际，制定普法责任“三单一书”制度。

一、普法责任清单。制定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，明确年度各项重点普法任务。根据工作要点，进一步谋划年度普法工作具体安排，制定工作计划，细化分解任务，落实责任科室（单位）和责任人。普法责任清单内容主要包括本单位和本系统年度普法重点内容、重要普法时间节点、重点普法项目和主题活动、责任科室（单位）及责任人等。

二、重要普法工作提示单。适用范围和对象为委机关各科室和医疗卫生机构，提醒各科室和各单位做好组织，按时参与活动。根据年度整体工作安排和普法责任清单，定期下发提示单或者工作提醒，提醒进一步把握任务要求，加强组织指导，明确具体措施，有力有序推进年度普法各项工作。

三、重点普法任务督办单。根据重点任务推进情况，对工作进度缓慢的科室和医疗卫生单位，制发督办单，督促责任科室和单位在规定时间节点进行整改并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重点任务落地落实。

四、普法责任履职评价书。涉及的各科室和医疗卫生单位对照普法责任开展自查自评，通过查验台账资料的方式，对各普法责任科室和单位履行普法责任、完成重点普法任务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价结果经委主任办公会议或委党组会议研究同意后进行通报。各普法责任科室和单位根据评价情况，进一步强化措施，更好地推进责任范围内的普法工作深入开展。

为保障“三单一书”实施，严格按照年度普法工作计划，填写普法责任清单，加盖单位公章后，及时发布于委机关信息公开专栏公示，并报州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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